
附件5
持卡人基本信息表（正面）

	申请人姓名
	
	申请人手机号码
	
	说明：
  1、“持卡人姓名”与“申请人手机号码”必须填写； 
   2、凡 “申请人现居住地址”与“身份证地址”不一致的，必须填写“现居住地址”一栏；
  3、凡补贴机具不在“申请人现居住地址”使用的，必须填写“机具使用的详细地址”。
  4、与申请人的关系填：本人、夫妻、父子等。

	申请人现居住地址
	
	

	机具使用的详细地址
	
	

	持卡人姓名
	
	与申请人的关系
	
	






	（社会保障卡）




持卡人基本信息表（反面）


	（身份证正面）




	（身份证反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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